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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信用信息概览

潢川县踅孜镇中学

基础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1526F84872971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时新民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

住所 河南省潢川县踅孜镇潢踅路

信用信息概要

行政管理 3条 诚实守信 0条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0条 经营异常 0条

信用承诺 0条 信用评价 0条

司法判决 0条 其他 0条

报告生成日期 2026年06月03日 报告出具单位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在业） 守信激励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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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1.本报告所展示的数据和资料为公共信用信息，“信用中国（河南潢川）”网站承诺在数据汇总、加工、

整合的过程中保持客观中立，不主动编辑或修改信息的内容。

2.受限于现有技术水平等原因，对此报告信息的展示，并不视为“信用中国（河南潢川）”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时效性作出任何形式的确认或担保。请在依据本报告信息作出判断或决策前，自

行进一步核实此类信息的完整或准确性，并自行承担使用后果。

3.如认为本报告所展示信息存在错误、遗漏、重复公示、不应公示，超期公示或与认定机关信息不一致等

情况，请以数据源单位的信息为准，并可按照网站“信用信息异议申诉指南”提出异议申诉;如需对相关行

政处罚信息进行信用修复，可按照网站“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流程指引”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如需对相关

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进行信用修复，请咨询名单认定单位。

4.本报告已添加“信用中国（河南潢川）”水印、生成唯一的报告编号和报告核验码。如需对内容的真实

性进行核验，可通过扫一扫报告首页“核验码”查看本报告生成时的内容与纸质版报告内容是否一致。

5.本报告展示行政管理，诚实守信，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经营异常，信用承诺，信用评价，司法判决以及

其他类等信息，因篇幅有限，单类信息仅按更新程度展示最近日期的100条。如有特殊需求，请与我们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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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条

正文

潢川县踅孜镇中学

一、登记注册基础信息

企业名称： 潢川县踅孜镇中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1526F84872971X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

行事务合伙人：
时新民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

住所： 河南省潢川县踅孜镇潢踅路

二、行政管理信息（共 条）3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JY34115260015993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

称：
行政许可决定通知书

许可证书名称：

许可类别： 核准

许可编号：

许可决定日期： 2025-09-24

有效期自： 2025-09-24

有效期至： 2027-05-05

许可内容： 《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许可机关： 潢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1411526MB193258XD

数据来源单位： 潢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1411526MB193258XD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在业） 守信激励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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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条

第2条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乡字第4115262023XG0005319号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

称：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许可证书名称：

许可类别： 核准

许可编号：

许可决定日期： 2023-11-14

有效期自： 2023-11-14

有效期至： 2024-11-13

许可内容： 潢川县踅孜中学综合楼建设项目

许可机关： 潢川县自然资源局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1411526006087231X

数据来源单位： 潢川县自然资源局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1411526006087231X

行政许可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号： 潢水行许字〔2023〕7号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名

称：
潢川县水利局行政许可文件

许可证书名称：

许可类别： 普通

许可编号：

许可决定日期： 2023-05-11

有效期自： 2023-05-11

有效期至： 2028-05-11

许可内容： 潢川县踅孜镇中学： 本机关于2023年5月11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潢川县踅孜镇中学

取水许可申请。经审查，该申请符合法定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二条，国务

院《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以及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水利部15号令）和《河南省取水许可管理办

法》的规定，你单位申报《潢川县踅孜镇中学取水项目水资源论证简表》已经专家

技术审查，现许可如下： 一、潢川县踅孜镇中学位于河南省信阳市潢川县踅孜镇潢

踅路，学校取用地下水作为供水水源，井深70M。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



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取水符合水资源条件及规划，符合当地水资源优化配置

和水资源规划管理要求。 二、同意你单位从潢川县踅孜镇中学校内1眼水井取水用

于师生生活，取水口坐标为东经115°11′39.43″，北纬32°19′34.35″水源类型

为地下水，取水量为地下水1.0万m/a。 三、项目用水水平基本合理，你单位应落实

有效节水措施， 进一步加强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管理工作，建立取用水台账，严格

执行用水定额，提高用水效率。 四、你单位应当按照《取水计量技术导则》（GB

/T28714-2012）要求，在取水设施和主要用水系统安装标准计量设施，并保证正常

运行。 五、你单位应完善污水处理工程，设置水质监测设施，强化污染风险控制，

健全突发情况下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加强厂区废水梯级利用、厂区水务管

理。特殊情况下，项目单位应服从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取水限制决定。 六、

本取水申请批准后满3年，取水工程或者设施未开工建设，或者需经审批、核准的建

设项目未获得审批、核准的，取水申请批准文件自行失效。本取水工程或者设施建

成并试运行满30日的，申请人应当向取水许可审批机关报送有关材料，申请核发取

水许可证。工程取用污水处理再生水，免征水资源税。 七、你单位应自觉接受水行

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在每年10月31日前向县水利局报送本年度取水情况总

结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并严格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下达的年度取水计划取水。 

八、在取水许可证有效期内，若取水量、取水用途、取水水源或取水地点、退水地

点、退水量或者退水方式发生改变，应按有关规定重新办理取水许可申请手续；若

取水单位名称或法定代表人变更，应向我局提出变更申请，并办理变更手续。 潢川

县水利局 2023年5月11日

许可机关： 潢川县水利局

许可机关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114115264193853928

数据来源单位： 潢川县水利局

数据来源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114115264193853928

三、诚实守信相关荣誉信息（共 条）0

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

四、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息（共 条）0

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

五、经营（活动）异常名录（状态）信息（共 条）0

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

六、信用承诺信息（共 条）0

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



七、信用评价信息（共 条）0

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

八、司法判决及执行信息（共 条）0

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

九、其他信息（共 条）0

查询期内无相关记录

十、信用状况提升建议（共 条）0

建议秉持诚信理念，合法有序开展经营活动。


